苏州市国家税务局
2014年第二批部分条款失效或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日期
	文号
	失效或废止条款

	1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1996.1.15
	苏国税发（1996）11号

	第一条“根据《通知》精神，从1996年1月1日起，除废旧物资经营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论向何种对象收购的废旧物资，凡未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在上级没有新规定前，不得计算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失效。

第二条“按照《通知》要求，结合95年度民政福利及小学校办流转税“先征后返”结算工作，对“先征后返”政策执行情况严格清理，对发现民政福利、小学校办企业不符合返还条件、弄虚作假或利用优惠政策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偷漏税款的，一律从严查处，并在96年内取消返还资格。95年度福利、校办企业增值税“先征后返”的结算工作由各县市局、分局组织核准审批。但对95年1-8月增值税的先征后返未报市局审批的福利、校办企业及全年亏损超过1-8月亏损额150%的校办企业，均需逐户报市局审批”失效。

第三条“各分局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期初存货已征税款95年度抵扣情况应根据苏国税发（1995）22号文件的规定抓紧复审清理，并按照上报《抵扣情况统计表》；对清理中发现未按规定的权限和比例审批和抵扣的，要严肃查处。”失效。

第四条“各分局对国家税务总局《通知》中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抵扣的规定应逐条对照，严格贯彻执行，并将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市局。”失效。

	2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资金融机构有关税收业务问题的通知》
	1997.09.26
	苏国税发（1997）282号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失效

	3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增值税纳税申报“一窗式”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2003.10.08

	苏州国税发〔2003〕240号

	第1条“我市“票表稽核”工作仍按照省局规定的先认证、报税，后纳税申报的流程进行（包括网上申报的企业）。”失效。

第3条“为了不影响我市“票表稽核”比对工作的正常开展，对“抵扣联”发票的认证、抵扣仍按总局国税发[2003]17号第二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证通过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认证通过的当月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核算当期进项税额并申报抵扣，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的规定办理。”失效。

	4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人认定行政审批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2004.11.22

	苏州国税函〔2004〕95号

	转发意见废止。
“各单位要做好取消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人认定行政审批的后续管理工作，加强日常监控，特别是对纳税人使用《江苏省金银首饰购货（加工）管理证明单》（以下简称《证明单》）的管理。《证明单》由纳税人在购货前向其主管国税分局申请领用。管理分局应对纳税人领用的《证明单》逐份在《〈江苏省金银首饰购货（加工）管理证明单〉领用台账》（见附件）中进行记录，并责成纳税人在使用后及时进行缴销。管理分局应将纳税人缴销《证明单》的使用结果在《领用台账》中进行登记，同时将《证明单》第四联收回、存入纳税人征管资料中。”废止。

	5
	层转《国家税务局总局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抵扣凭证审核检查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及有关明电的通知
	2005.3.16

	苏州国税发〔2005〕37号

	第一条“一、总局《补充通知》是继2004年下发的关于增值税抵扣凭证审核检查的两个《通知》（国税发[2004]119号和国税发明电[2004]59号）以后，关于此项工作的一个补充文件。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基层干部学习，前后联系，深入全面领会文件精神及要求的变化，结合省局、市局明确的各项具体要求，抓好落实。”废止。

第二条“二、“增值税抵扣凭证”的范围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废旧物资发票、货物运输发票（以下简称“其他抵扣凭证”）。按照《补充通知》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比对“不符”、“缺联”、“属于作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比对“不符” 、“缺联”、“重号”的其他抵扣凭证，均由抵扣方主管国税机关管理部门审核检查。”废止。

第三条“三、为减轻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市局正在开发增值税抵扣凭证审核检查专用软件，经试点后将在近期推广应用。”废止。

第四条“四、对《补充通知》第三条有关使用“审核检查戳记”的要求，应严格按照总局的规定执行。“审核检查戳记”使用红色印油,加盖在增值税抵扣凭证的空白处。市区分局的戳记由市局统一刻制，各市（区）局根据总局文件规定的式样自行刻制。戳记中：“主管税务机关名称”，市区分局为“苏州市国家税务局XX分局”、各市（区）局为“XX市（区）国家税务局”，“审核检查日期”为“  年  月  日”，具体日期由检查人员审核检查后填写。”废止。

第五条“五、管理分局人员审核检查增值税抵扣凭证后，应将核查结果逐份填制（录入）《增值税抵扣凭证审核检查报告表》（见附件，原苏州国税发[2004]242号文件所附表式废止）。增值税抵扣凭证审核检查的其他有关操作要求，按照省局补充意见和市局苏州国税发[2004]242号通知执行。”废止。

第六条“六、总局《增值税专用发票审核检查情况汇总表》的填报口径，按照审核检查后的结果，对照报表的具体项目归类；《增值税专用发票审核检查结果统计表》参照其他抵扣凭证审核检查的报表口径要求填报（详见苏州市局税政管理处函[2004]27号）。各单位上报《增值税专用发票审核检查情况汇总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审核检查结果统计表》的时限与其他抵扣凭证的报表相同。审核检查专用软件使用后，所有相关报表将由软件自动生成。”废止。


	6
	转发省局《关于明确CTAIS2.0江苏优化版中流转税纳税申报相关处理意见的通知》的通知

	2006.10.11

	苏州国税函〔2006〕151号

	第四条“省局《通知》附件《CTAIS2.0上线后增值税、消费税纳税申报使用的报表清单》中对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申报时要求填报的报表项目，均已被包含在市局2005年12月下发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资料清单》中，故我市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提供的资料仍按照原规定的要求执行。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和消费税纳税人的申报按照省局要求提供资料。”废止。
第五条“纳税申报表填报口径补充说明”废止。

	7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的通知

	2007.1.15

	苏州国税发〔2007〕6号

	第二条中“暂扣期间纳税人的防伪税控抄税、报税工作由税收管理员负责落实。”失效
第六条中“《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编号规则：X国税X红通字（200X）X号。”失效。

	8
	转发《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增值税汇总申报纳税企业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2007.8.29

	苏州国税发〔2007〕158号

	第一条“根据《办法》第七条，总机构主管国税机关应对申请汇总申报纳税企业报送的资料认真审核，就有关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出具书面报告，提出初审意见，逐级上报。各市（区）局税政、征管部门应建立会审制度，共同审核，严格把关。”中的实地核查失效。
第四条中“此外分支机构主管国税机关还应在每年一季度对分支机构上年度纳税情况进行实地核查，并将核查结果和补税情况及时反馈总机构主管国税机关。”失效。

	9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放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审批权限的通知》的通知

	2007.10.10

	苏州国税函〔2007〕174

	第二条“按省局文件规定（苏国税函〔2007〕349号）在CTAIS2.0相关工作流修改前，对限额审批暂按手工办法操作，建立相关台帐加强管理。经市局研究决定，我市手工审批最高开票限额（百万元、千万元）的操作办法暂按原手工纸质资料的工作流程办理，各市（县）区税务机关按规定审批后，不需再报上级税务机关。各市（县）区及税务机关对手工审批的百万元、千万元最高开票限额的情况应建立相关的台帐（见附表），以便加强监督管理。”废止。
第三条“原省局、市局发放的给各市（县）区税务机关的审批最高开票限额（百万元、千万元）的行政许可各类文书（如：已套印省局、市局行政许可专用章的《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应停止使用。手工操作流程中使用的行政许可各类文书（包括：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通知书、补正材料告知书、准予许可决定书、不准予许可决定书、终止许可决定书、撤销许可决定书）的式样，应参照省局《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最高开票限额许可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苏国税发〔2004〕第232号）文件中所出示的式样进行使用，并加盖本地区的税务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废止。
第四条“四、手工操作办法中所使用的行政许可各类文书的字轨编号参照CTAIS系统中自动生存的字轨编号式样，手工填写，单独编号，如：吴中区国税局一分局受理的第一份百万元限额的审批事项，出具这份《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的字轨编号是（吴中国税一）许受字第（1号）。”废止。


	10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发协定股息税率情况一览表的通知》的通知
	2008.05.12
	苏州国税函〔2008〕113号
	协定股息税率情况一览表调整，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关于补充及更正协定股息税率情况一览表的通知，际便函〔2008〕35号

	11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2008.6.10
	苏州国税函〔2008〕139号
	省局文件第一、二条废止

	12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2009.6.30
	苏州国税发〔2009〕131号
	省局文件第一条第（二）款第3项中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预提费用明细表》(附件五）”废止
第四条第（一）款中的“预提的出包工程，自开发产品完工之日起超过2年仍未支付的，预提的出包工程款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以后实际支付时可按规定税前扣除。”废止；
第四条第（三）款中的“除政府相关文件对报批报建费用、物业完善费用有明文期限外，预提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超过3年未上交的，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以后年度实际支付时准予在税前扣除。”废止；       第四条第（四）款废止。

	13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二议定书>文本并请做好执行准备的通知》
	2009.10.26
	苏州国税函〔2009〕199号
	第四条第二款，第十四条废止

	14
	层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2010.01.19
	苏州国税函〔2010〕7号
	转发的总局文件中第九条废止

	15
	层转《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2010.2.2
	苏州国税发〔2010〕16号
	省局文件第四条、第六条废止。

	16
	转发省国税局《关于应用新版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2012.4.9
	苏州国税函〔2012〕23号
	省局文件第三条废止


